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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医团通字〔2025〕6 号

关于开展 2024-2025 学年
济宁医学院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

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团的要求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

用，激励全校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、团干部锐意进取、创先

争优，根据上级团组织工作部署与我校工作实际，经研究，决

定开展 2024-2025 学年济宁医学院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评选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项目及名额

详见附件 1

二、评选办法

按照《济宁医学院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》（附

件 2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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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院评优工作须在学院党总支（分

党委）指导下开展，严格遵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规范评

选程序，对推报名单从严把关审核，并在学院范围内公示 3 个工

作日，无异议方可推报。

（二）强化典型宣传。各团总支要以此次评优为契机，加强

对先进典型的宣传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学典型、做典型，营造“学

习先进、争当先进”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规范材料报送。各学院须认真审核申报材料，于 10

月 30 日 10:00 前将登记表和汇总表（附件 3）纸质版报送两校

区团委，电子版材料（命名格式：学院名称+2024-2025 学年评

优材料”）发送至指定邮箱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，不予补报。

联系人：徐一楠（626603）/唐哲涵（622596）

邮 箱：1986934254@qq.com

附件：1.济宁医学院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
2.济宁医学院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

3.济宁医学院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登记

表、汇总名单

共青团济宁医学院委员会

2025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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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济宁医学院共青团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学院
先进

团支部

优秀共青

团员标兵

优秀

共青团员

1 临床医学院（含研究生） 12 9 471

2 公共卫生学院 2 1 63

3 精神卫生学院（含研究生） 2 1 72

4 护理学院 4 2 107

5 药学院 2 2 106

6 医学信息工程学院 3 2 75

7 管理学院 2 1 54

8 医学影像与检验学院 2 2 83

9 法医学院 1 1 19

10 口腔医学院 2 1 61

11 生命科学学院 1 1 32

12 外国语学院 2 1 34

13 中西医结合学院 2 2 85

14 康复医学院 2 1 52

15 医药工程学院 1 1 26

16 附属医院 3 - 29

合计 43 28 1369

备注：优秀共青团干部根据《办法》要求自行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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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济宁医学院共青团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

为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青团员的先锋

模范作用，树立典型，表彰先进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名额

（一）先进团支部：原则上数量不超过各团总支所属团支部

总数的 10%。

（二）优秀共青团员：按照团员总数的 10%评选。

（三）优秀共青团员标兵：按照学院团员数的 2‰进行评选。

（四）优秀共青团干部：每个团支部评选 1 名，先进团支部

可评选 2 名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先进团支部

1.组织机构健全。团支部机构健全，推行班级团支部与班委

会一体化运行机制，实行班长兼任团支部副书记或团支部书记兼

任班长的制度；发挥团支部模范带头作用，保障团员知情权、参

与权、监督权，团员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并推动团支部的工作和建

设，积极配合班委会开展学风建设、评奖评优、人员推荐等事项。

2.团员管理规范。团员、团干部等支部信息规范完整录入“智

慧团建”系统，团员证管理规范，按时足额缴纳团费，账目清楚；

积极推进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建设工作，团支部成立“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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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堂成绩单”认定小组。

3.支部活动丰富。突出思想政治教育，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

教育团员，团支部每学年开展不少于 6 次专题政治理论学习。组

织团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紧扣

时代热点及重要时间节点，自主开展主题团课（日）活动；创优

氛围好，支部团员积极参加上级团组织开展的学术科创、文体发

展等活动；积极组织本支部团员学生参加上级团组织开展的社会

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。

4.制度落实到位。支部大会、支委会、团小组会的议事范围

和决议权限明确，每季度召开 1 次支部团员大会，每月召开 1 次

支委会，团小组会根据需要随时召开，每年至少召开 1 次组织生

活会，每年按照要求规范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和团籍注册工作；按

照上级团组织有关要求开展主题团课（日）活动，认真填写团支

部工作日志本并及时规范录入“智慧团建”。

（二）优秀共青团员

1.理想信念坚定。带头学习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共同理想。

2.道德品行优秀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参与构建

清朗网络空间；在“志愿中国”志愿服务管理平台（志愿汇 APP）

实名注册成为志愿者。

3.自觉遵守团的章程。模范履行团员义务，积极参加“三会

两制一课”和团的活动，按时缴纳团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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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模范作用突出。学习成绩优秀，工作本领过硬，在校期间

无违规违纪现象、学年内无不及格课程，综合测评成绩占专业前

50%。

5.按照《济宁医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办法（修

订）》要求达到每学年学分修读最低要求，未被学分预警。

6.上学年团员教育评议等次结果为优秀等次。

（三）优秀共青团员标兵

1.具备优秀团员的条件。

2.团龄在一年以上，个人基本信息已录入“智慧团建”系统。

3.上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前 20%；获得校级以

上荣誉。

（四）优秀共青团干部

1.具备优秀团员的条件。

2.担任团内职务，从事团的工作一般不少于一年。

3.热爱团的事业，工作积极主动，认真负责，服务创新意识

强，工作作风扎实，能发挥团干部的表率作用，深受团员青年信

赖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.先进团支部：符合条件的团支部申报——各学院团总支召

开团总支扩大会议，由申报团支部做展示汇报——学院团总支委

员会投票评选——校团委审核备案。

2.优秀共青团干部：符合条件的团干部本人申报——团支部

召开支部大会确定推荐人选——各学院团总支审核——校团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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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。

3.优秀共青团员标兵、共青团员：符合条件的团员本人申报

——团支部召开支部大会确定推荐人选——各学院团总支审核

——校团委备案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凡被评为先进个人的，予以表彰并颁发证书，推优材料存入

个人档案，并在其团员证“团内奖励”栏内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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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共青团济宁医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10月 20日印发


